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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民眾黨不分區立委遞補人李貞秀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籍（以下簡稱中國籍）仍未放

棄，違反《國籍法》引發關注，李貞秀面對媒體詢問，脫口而出：「我唯一只有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籍！」1。內政部指出，《國籍法》第20條禁止具有雙重國籍者擔任我國公

職，欲任公職者應於到職前辦理放棄我國以外之國籍，立法委員也應遵守此規定，以確

保公職人員對國家之單一忠誠義務。內政部表示，已於115年1月30日函請李貞秀女士確

實依規定辦理，復於2月2日下午將「退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申請表」送達立法委員李

貞秀國會辦公室。另因其說明已向中國大陸辦理放棄國籍，今日再函請立法院秘書長協

助提供已辦理之佐證資料。2
 

  民眾黨為李貞秀違反《國籍法》「公職人員禁止雙重國籍」爭議護航，民眾黨團

稱，台灣還有一部特別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3。民眾黨主席黃國昌也護航李貞秀，辯

稱「目前中華民國的憲政秩序下，法律上我們根本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4。 

  立法院長韓國瑜召集朝野協商，於2026年3月11日討論李貞秀「立委身分資格認

定」。過程中，中國國民黨立委翁曉玲稱，台灣與中國在憲法上就是「一國兩區」，怒

批內政部長劉世芳5。 

  綜上，李貞秀未放棄中國籍，當然違反《國籍法》第20條「公職人員禁止雙重國

籍」的明文規定，民眾黨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特別法」、「法律上不承認中華

人民共和國」或國民黨以「一國兩區」等語為李貞秀辯解，法理上均有明顯謬誤，本文

逐一指駁，期導正視聽、匡正法治。 

貳、我國法律沒有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問題 

  台灣民眾黨主席黃國昌為護航李貞秀，辯稱「目前中華民國的憲政秩序下，法律上

我們根本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憲法上原本就沒有承認外國的體例，我國憲法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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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承認美國，美國的存在不受影響，也不需要我國憲法的承認，相同法理，我國憲法沒

有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問題，尤其全世界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唯獨黃國昌在

強辯法律上不承認中國，更顯欠缺國際常識。 

 一、憲法沒有承認或否認美國，當然也沒有是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問題 

  黃國昌為護航李貞秀，辯稱「目前中華民國的憲政秩序下，法律上我們根本不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憲法上原本就沒有承認外國的體例，也沒有以憲法承認外國的解

釋方法，我國憲法沒有承認美國，但美國仍是我國重要盟邦，相同法理，我國憲法沒有

是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問題。 

  實則，依據民主普世價值，國家主權範圍應與該國得以行使國民主權的範圍相當，

我國主權範圍僅及於歷次修憲、總統直選及國會選舉之「民主正當性」即台澎金馬及所

屬島嶼為範圍，憲法增修條文之前言，所謂「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並非如兩德統

一時之德國基本法明訂有「促進」統一之義務，所謂「因應」，即代表兩國現實狀態並

非統一，依循民主原則的憲法解釋，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兩千三百萬主權者，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互不隸屬，然黃國昌為護航李貞秀，竟辯稱「目前中華民國的憲政秩序下，法律

上我們根本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明顯違反憲法本無承認外國與否的解釋方法，更

背離民主普世價值。 

 二、憲法法庭裁定及高院判決白紙黑字中華人民共和國，符合國際常識 

  報載李貞秀在填寫立法院切結書，只勾選了「中華民國國籍」恐涉犯公務員登載不

實罪，對此民眾黨主席黃國昌表示，「在法律上，我們根本就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6，

黃國昌辯詞，被憲法法庭裁定及高院判決打臉。 

  按憲法法庭113年審裁字第577號裁定「聲請意旨略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

度軍上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適用文義抽象，具宣誓性之《憲法》

第138條、《國防法》第5條及《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63條規定（下

併稱系爭規定），認聲請人簽署宣示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誓約書（下稱誓約書），並收

取現金賄賂，係犯公務員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已悖於罪刑法定原則下構成要件明確性

之要求…本件聲請主張確定終局判決適用不具明確性之系爭規定一節，查系爭規定明定

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有效忠及捍衛國家安全之義務責任，其意義尚非難以理解，亦為受規

範者所能預見，確定終局判決據以審查判斷聲請人之法定職務，與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

無違。」，即憲法法庭裁定打臉黃國昌，憲法不只沒有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法

庭更白紙黑字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定共諜案判決沒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民眾黨李貞秀女士首度質詢時怒嗆內政部「請尊重中華民國憲法」，民眾黨主席黃

國昌日前護航李貞秀更辯稱「法律上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7。但法律上，不只上開憲

法法庭裁定打臉李貞秀、黃國昌，亦有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14年度國上訴字第5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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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紙黑字「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定被告接受中國指示、資助或委託，依據違反《反滲

透法》判刑，法律上根本沒有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高院判決書再度打臉黃國昌。 

  在國際上，依據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世界上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

政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2758號決議文揭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對於

維護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組織根據憲章所必須從事的事業都是必不可少的，承認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

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

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

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換言之，依照黃國昌主張所認知的

「憲法」，即黃國昌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為世界各國多數承認，且為聯合國

承認之「中國」唯一合法代表，號稱留美法學博士的黃國昌，竟然為了替中配李貞秀辯

護而對國際事實視而不見，令人遺憾。 

  李貞秀怒嗆內政部「請尊重中華民國憲法」，但李貞秀未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籍」，依據上開憲法法庭及高院判決白紙黑字「中華人民共和國」，李貞秀明確違反

《國籍法》「公職人員禁止雙重國籍」規定，李貞秀自己辭職，別再違法支領納稅人血

汗錢每月近二十萬元，才是尊重中華民國憲法。 

參、一國兩區是法理錯亂的藉口 

  中國國民黨立委翁曉玲在朝野協商時為李貞秀雙重國籍辯護，竟稱台灣與中國在憲

法上就是「一國兩區」，因此不適用國籍法，明顯法理錯亂。 

  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國家領土範圍，即主權者（國民）得以行使主權之範圍，以中

華民國而言，得以行使公投及總統選舉的兩千三百萬主權者所在的台澎金馬，為領土之

範圍，《中華民國憲法》第2條即明文「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全體國民」，就現狀而言，中

華民國即僅止於台澎金馬，中華民國台灣無權片面解釋憲法涵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我國

的一區，否則照此錯亂法理，美國總統是否也可解釋憲法主權範圍及於中東及中國，美

國對其國內一區出兵平亂？翁曉玲解釋憲法「一國兩區」不僅法理錯亂，更不符合國際

常識。 

  尤其甚者，「一國兩區」在法律上完全沒有實踐可能，核心問題即在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並非民主國家，尤其習近平無限任期如同皇帝，已為國際社會公認的專制獨裁國

家，若承認同屬一個中國「一國兩區」，將逐步破棄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筆者

引用的德國「防衛性民主」理念提醒號稱留德博士的翁曉玲，一個忘記她悲慘歷史的民

族，是可恥的民族，相反的，若能藉由民族所犯下的錯誤以為警惕，那這個民族是有智

慧的，由這個民族所組成的國家是進步的。新時代的德國人吸取了歷史的教訓，建立了

「防衛性民主」機制，避免重蹈納粹獨裁的覆轍；同樣的，作為新時代的台灣人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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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了黨國威權時代，歷經了白色恐怖，應能知曉民主自由的可貴，進而珍惜民主制度

的存在，思考人權與人性尊嚴之永續長存，並實踐釋字第499號解釋意旨9，建立屬於自

身的「民主防衛機制」，在這樣的價值下，任何鼓吹或推動「一國兩區」，傷害我國得

來不易的民主自由，牴觸「防衛性民主」，當然違憲無效。 

  此外，立法院長韓國瑜2026年3月11日召集朝野黨團協商討論李貞秀立法委員身分認

定，不過協商最終未達共識，韓國瑜裁示李貞秀已完成宣誓，其立委身分與職權行使應

予以尊重。但李貞秀雙重國籍案是法律問題，根本無法透過黨團協商處理，韓國瑜召集

「李貞秀不認罪協商」，簡直政治鬧劇10。 

  李貞秀不論是涉及《國籍法》「公職人員禁止雙重國籍」規定，或《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禁止雙重戶籍」規定，都是法律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法律上無法以黨團協

商方式處理中配李貞秀是否可以違法擔任立委問題。 

  尤其，實務上對於違法責任的協商，多為「認罪協商」，前提是被告承認犯行，再

透過協商換取較輕的法律責任。但李貞秀不僅未認罪，甚至否定《國籍法》在台灣的法

律效力，韓國瑜召集協商等於「不認罪協商」，明顯只是政治操作，甚且在協商未果

後，韓國瑜仍自行裁示尊重李貞秀的立委職權，更是「荒腔走板的鬧劇」。行政機關無

需理會這場「不具法律意義的協商」，更不必配合不具合法立委資格者行使職權。 

肆、國籍法並非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特別法 

  李貞秀具中國籍違反《國籍法》「公職人員禁止雙重國籍」規定，民眾黨團竟辯

稱，台灣還有一部特別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不適用《國籍法》。民眾黨團所辯明

顯法理謬誤。 

  法律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不是《國籍法》的特別法，更不是「公職人員禁止

雙重國籍」的特權規定。《國籍法》第20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

擔任中華民國公職」，對所有公職人員「禁止雙重國籍」一視同仁，不會因為李慶安美

國籍或李貞秀中華人民共和國籍而有差別待遇，更不因為中國籍而有特權。 

  尤其，《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條明文「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

定」，兩岸條例未規定如同國籍法規定「公職禁止雙重國籍」，當然公職人員就適用國

籍法簡單舉例，兩岸條例沒規定不能闖紅燈，照民眾黨的標準，只能適用兩岸條例「特

別法」，所以中國人在台灣闖紅燈不能開罰單？ 

  舉例凸顯民眾黨稱兩岸條例是特別法不適用《國籍法》等辯詞明顯錯誤且荒謬，兩

岸條例沒有不能「闖紅燈」規定，還是會適用《道路交通條例》，一視同仁「闖紅燈」

開罰，不會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籍而有交通違規特權。同樣法理，國籍法規定「公職人

員禁止雙重國籍」也一視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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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民主法治國家，不應存在不合理特權，李貞秀未放棄中國籍，竟仍違法擔任立法委

員，這明顯是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特權，對比前國民黨立委李慶安因具有美國籍被法

辦，但如果拿中國籍就沒事，可見中國籍李貞秀的特權荒謬至極。 

  《國籍法》第20條規定「禁止雙重國籍」者擔任公職，立法目的是基於公職人員跟

國家具有緊密的忠誠與信任關係，從制度上排除忠誠義務衝突的情形，這是對全體國人

的一致規範，任何公職有雙重國籍均一視同仁禁止，不該因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而有

「特權」。 

  李慶安案凸顯李貞秀違反《國籍法》卻仍在任立委的荒謬！國民黨前立委李慶安曾

任台北市議員，因有美國籍違反國籍法「禁止雙重國籍」被法辦，註銷市議員及立委當

選資格，但如果李慶安的雙重國籍是中國籍，反而獲得解套？ 

  更荒謬的是，美國未曾主張併吞台灣，但中國整天喊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甚至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威嚇台灣人，共機、共艦無時無刻擾台，結果台灣公職

禁止雙重國籍的美國籍李慶安，卻對中國籍李貞秀開後門、享特權，簡直世界笑話！ 

  綜上，李貞秀未放棄中國籍，違反《國籍法》第20條「公職人員禁止雙重國籍」甚

明，民眾黨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特別法」、「法律上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國民黨以「一國兩區」等語為李貞秀辯解，法理上均有明顯謬誤，甚至立法院長韓國

瑜召集朝野協商處理李貞秀國籍法問題之荒謬，本文逐一駁斥，期導正視聽、匡正法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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